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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情況下會侵害別⼈的商標權？如果發現商標被別⼈盜⽤了，應該怎麼
辦？

⽂:王瀚誼（認證法律⼈） ‧ 智慧財產權  ‧ 2022-12-16

本⽂

⼀、商標權是保護什麼樣的對象[1]？（⾒圖1）

圖1 如何取得商標權？ 商標權⼈享有哪些權利？
資料來源：王瀚誼 / 繪圖：Yen

要受到商標權的保障，依照商標法第18條[2]規定，商標可以是任何具有識別性的符號、⽂字、圖形、聲⾳、
味道、動態……等，舉⼀些⼤家熟知的例⼦，像是「綠油精〜綠油精〜爸爸愛⽤綠油精……」這⾸歌，其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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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註冊為聲⾳商標[3]；或例如可⼝可樂的⽴體曲線瓶，也有註冊⽴體商標[4]。

因為我國對商標權採取註冊保護主義[5]（意思是有註冊才受到完整保護），若要取得商標權，必須向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申請註冊商標[6]，經審查通過後，⾃註冊公告當⽇起，權利⼈才能取得商標權[7]。

⼆、商標權⼈有什麼權利？

（⼀）可以使⽤、授權他⼈使⽤商標，並排除別⼈擅⾃使⽤商標

針對經過註冊的商品或服務，商標權⼈會取得專屬使⽤商標、授權他⼈使⽤該商標的權利。⽽依照商標法第
35條[8]規定，如果別⼈有以下⾏為，都應該經過商標權⼈同意：

其中，後⼆者還需要有讓消費者混淆、誤認的可能。因此，除了註冊的商標本⾝以外，可能讓消費者混淆、誤
認的相似商標，也在商標法的規定範圍中。

（⼆）如何判斷「混淆誤認」？

如何認定有讓消費者混淆誤認的可能，就是⼀個很關鍵的問題了，因為要判斷消費者是否因為商標，⽽誤認了
產品來源或製造商，或是誤認兩個商標使⽤⼈之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的關
係[12]，這不僅是單純做事實上的⽐對，也需要考量其他因素。

⽬前實務上多會參考智慧財產局混淆誤認之審查基準，以商標本⾝是不是容易識別、商品或服務相類似的程
度、混淆誤認的具體情況、商標申請⼈是否出於善意……等等因素，綜合判斷。

三、侵害他⼈商標權的⾏為有哪些？（⾒圖2）

1. 

根本是在同樣的商品或服務上，使⽤相同的商標。例如汽⾞業者擅⾃把A牌汽⾞的Logo放在⾃家的汽⾞
上。

2. 

在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上[9]，使⽤相同的商標。例如⼿機配件業者擅⾃將包膜業者的商標，使⽤於⾃家的
玻璃保護貼、⼿機殼、保護套上[10]。

3. 

在同樣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上，使⽤類似的商標。例如⾃製⼿⼯藝品業者，擅⾃將類似於他牌銀飾業者
的商標，使⽤於⾃家拍賣網站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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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什麼情況下會侵害別⼈的商標權？ 商標被⼈盜⽤該怎麼辦？
資料來源：王瀚誼 / 繪圖：Yen

（⼀）直接侵權

商標法保障消費者對於企業商譽的合理信賴，因此商標法規定的使⽤商標⾏為，是以「⾏銷⽬的」⽽使⽤商
標，並且⾜以令消費者辨識的⾏為[13]。在這個前提下，依照商標法第68條規定[14]，如果是以⾏銷為⽬的，
但沒有經過商標權⼈同意情況下，有商標法第35條所規定的利⽤⾏為[15]，則有可能會侵害他⼈的商標權。

（⼆）擬制侵權

「擬制侵權」⽩話來說就是指「不是將商標作為⾏銷的⽬的，但仍擅⾃使⽤他⼈商標」的⾏為，是以搭便⾞的
⽅式，攀附著名商標的聲譽，⽴法者特意將這種⾮典型侵害商標權的⾏為，規定為擬制侵害商標權。

包含商標法第70條[16]的第1、2款，在明知他⼈有「著名之註冊商標」的情況下，未經商標權⼈同意就使⽤
該商標，造成該商標原先的識別性降低、減損，甚⾄影響到原商標權⼈⻑年以來建⽴起的商業信譽。

例如曾有補教業者使⽤「台⼤」、「TAIDA」等商標，⽽被法院認定侵害國⽴臺灣⼤學信譽[17]；也曾有在臺
的韓國美妝公司，在美妝產品上使⽤法國LV集團於⽪包、配件上的著名商標，⽽被法院認定減損法商LV的商
標權[18]。

或是同條第3款規定，雖然明知道可能會有侵害他⼈商標權，但是依然對商品或服務的標籤、吊牌等，為製



造、持有、陳列、販賣等⾏為。

四、當商標被他⼈盜⽤時，法律上可以怎麼主張？

（⼀）提起⺠事訴訟

依照商標法第69條規定[19]，商標權⼈可以排除或防⽌別⼈對⾃⼰商標權的侵害。同時可以請求侵權⼈銷毀侵
害商標權的物品與侵害商標時使⽤的原料或器具，但法院也可以視情況，審酌侵害商標的程度以及是否涉及第
三⼈利益後，做其他必要的處置。

另外，針對故意或過失侵害商標權的⾏為，商標權⼈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但必須注意時效規定，要在知道有
損害及賠償義務⼈時起2年內、侵權⾏為開始時起10年內提起才⾏。

（⼆）追究刑事責任

依照商標法第95條[20]、第96條[21]規定，侵害他⼈商標權，可能會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
20萬元以下罰⾦的刑事責任。此外，侵害他⼈商標權是⾮告訴乃論，因此不論商標權⼈有沒有提出刑事告
訴，檢警都可以偵查、起訴侵權⼈，由法院審判。

註腳
   本⽂相關內容曾刊於王瀚誼律師事務所（n.d.），《如何處理商標侵權？》，由作者增修後授權法律百科

刊登。
[1]

   商標法第18條：「
I 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字、圖形、記號、顏⾊、⽴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等，
或其聯合式所組成。
II 前項所稱識別性，指⾜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之商品或
服務相區別者。」

[2]

   商標註冊審定號01135554號聲⾳商標。[3]

   商標註冊審定號01234979號⽴體商標。[4]

   商標法第2條：「欲取得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或團體商標權者，應依本法申請註冊。」[5]

   可參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商標審查及⾏政救濟流程》的說明。[6]

   商標法第33條第1項：「商標⾃註冊公告當⽇起，由權利⼈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為⼗年。」[7]

   商標法第35條：「
I 商標權⼈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取得商標權。
II 除本法第三⼗六條另有規定外，下列情形，應經商標權⼈之同意：
⼀、於同⼀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

[8]

https://www.wlaw.tw/case-info.asp?id=40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18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SS0/SS0201.jsp?showType=2&caseNo=XpJ13RyT4K09USGJ6TDdPd09SeDhldmVtT1F3QT09&caseType=1&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SS0/SS0201.jsp?showType=2&caseNo=XpJ13RyT4Qk1FUVVzVVE4aHVSeDhldmVtT1F3QT09&caseType=1&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2
https://www.tipo.gov.tw/tw/cp-57-802503-f74d0-1.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3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35


⼆、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於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III 商標經註冊者，得標明註冊商標或國際通⽤註冊符號。」

   關於如何判斷什麼是「同⼀商品或服務」或是「類似商品或服務」，例如實務上可能會參考智慧財產局的
「商品及服務名稱分類查詢功能」來判斷，但不會完全僵化的遵照該查詢功能來判斷是不是類似商品或服
務，如最⾼⾏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614號⾏政判決：「依商標法第19 條第6項明⽂規定：『類似商品或
服務之認定，不受前項商品或服務分類之限制。』是以商標法施⾏細則之商品或服務分類，係為申請註冊
時⾏政上之便利⽽規定，與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不盡⼀致，要⾮受其限制。不得以⼆以上商品或服務屬
於相同之分類，⽽當然認定其為類似商品或服務，亦不得以⼆以上商品或服務屬於不同之分類，⽽當然認
定其不是類似商品或服務。同⼀類商品或服務不⼀定是類似商品或服務，⽽不同⼀類的商品或服務也可能
是類似商品或服務。」

[9]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商訴字第15號⺠事判決：「被告將同⼀系爭商標使⽤於『鋼化玻璃膜、⼿機配
件、3C產品』商品，實與原告之系爭商標指定使⽤於『紙製裝飾⽤標語旗、商標紙標貼、家庭⽤保鮮膜
、封⼝針』商品相關，其消費者即有⾼度重疊，且被告經營『封膜、貼紙』之功能性產品，對原告之系爭
商標不可能均不知悉，倘其相關產業⽬睹或聽聞被告使⽤原告之系爭商標作為⾏銷⽅法，難謂無產⽣錯誤
聯想之可能，故被告所使⽤系爭商標⾏銷『鋼化玻璃膜、⼿機配件、3C產品』與原告之系爭商標指定使
⽤於商品具類似性。」

[10]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商訴字第33號⺠事判決：「系爭商標指定使⽤於等商品，被告甲◯◯使⽤『⾮
銀不可』、『⾮銀不可戀⽯銀勢』等商標⾏銷其販售之純銀、⽔晶、瑪瑙等飾品業務，依⼀般社會通念及
市場交易情形，易使商品消費者誤認為兩者來⾃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是兩商標所使⽤之商品
或服務類似程度極⾼。經考量系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稍⼀攀附即會使⼈產⽣混淆誤認，⽽兩商標圖樣
近似程度極⾼、商品服務類似程度極⾼等因素綜合判斷，應認相關消費者可能誤認兩商標為同⼀來源，或
有關聯之來源，⽽產⽣混淆誤認情事。準此，⾜認被告甲◯◯確未經商標權⼈同意，為⾏銷⽬的⽽於同
⼀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構成侵害原告之
商標權無疑。」

[11]

   最⾼⾏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1號⾏政判決：「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商標有
使相關消費者對其所表彰之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發⽣混淆誤認之虞⽽⾔，亦即商標予消費者之印象可能致
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來⾃不同來源之商品或服務以為來⾃同⼀來源，或誤認兩商標之使⽤⼈間存在關
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

[12]

   商標法第5條：「
I 商標之使⽤，指為⾏銷之⽬的，⽽有下列情形之⼀，並⾜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將商標⽤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
⼆、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前款之商品。
三、將商標⽤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
四、將商標⽤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書或廣告。
II 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電⼦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式為之者，亦同。」

[13]

   商標法第68條：「未經商標權⼈同意，為⾏銷⽬的⽽有下列情形之⼀，為侵害商標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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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
⼆、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於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商標法第35條。[15]

   商標法第70條：「未得商標權⼈同意，有下列情形之⼀，視為侵害商標權：
⼀、明知為他⼈著名之註冊商標，⽽使⽤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明知為他⼈著名之註冊商標，⽽以該著名商標中之⽂字作為⾃⼰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
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三、明知有第六⼗⼋條侵害商標權之虞，⽽製造、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
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品。」

[16]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商訴字第23號⺠事判決：「……況且，被告所販售之網路線上課程及講義題庫
教材，乃是專以各類考試⽬的為取向，並⾮專研學術教育研究，實與消費者所熟知原告係⾼等教育學府以
從事教育及學術研究領域不符，故被告使⽤系爭著名『台⼤』、『TAIDA』商標⾏銷補教課程，將使系爭
商標所表彰之品質或形象產⽣貶抑或負⾯之聯想，致有致⽣減損系爭商標信譽之虞。故原告主張被告所為
亦構成商標法第70條第1 款之侵害商標權，核屬有據。」

[17]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商上字第5號⺠事判決：「系爭商標使⽤於⽪包、⽪件等商品已屬⾼度著名之商
標，已如前述，縱使系爭商標指定使⽤於⽪件、服飾及配件、珠寶⾸飾等以外之商品，與系爭商品之粉盒
⾮屬同⼀或類似商品，惟系爭圖樣與系爭商標⾼度近似，被上訴⼈將系爭圖樣使⽤於粉盒，⾜以使著名之
系爭商標使⽤於⽪包、⽪件類商品給予消費者強烈指⽰單⼀來源的印象，很有可能將會變成指⽰⼆種或⼆
種以上來源的商標，或使該商標在社會⼤眾的⼼中不會留下單⼀聯想或獨特性的印象，⽽有減損該商標之
識別性之可能，故被上訴⼈亦構成商標法第70條第1項第1款視為侵害商標權之⾏為。」

[18]

   商標法第69條：「
I 商標權⼈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之。
II 商標權⼈依前項規定為請求時，得請求銷毀侵害商標權之物品及從事侵害⾏為之原料或器具。但法院審
酌侵害之程度及第三⼈利益後，得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III 商標權⼈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
IV 前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權⼈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時起，⼆年間不⾏使⽽消滅；⾃有侵權⾏
為時起，逾⼗年者亦同。」

[19]

   商標法第95條：「未得商標權⼈或團體商標權⼈同意，為⾏銷⽬的⽽有下列情形之⼀，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
⼀、於同⼀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者。
⼆、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三、於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近似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者。」

[20]

   商標法第96條：「
I 未得證明標章權⼈同意，為⾏銷⽬的⽽於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或近似於註冊證明標章之
標章，有致相關消費者誤認誤信之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

[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3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70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IPCV,108%252c%25e6%25b0%2591%25e5%2595%2586%25e8%25a8%25b4%252c23%252c20200511%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IPCV,108%252c%25e6%25b0%2591%25e5%2595%2586%25e4%25b8%258a%252c5%252c20200116%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6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9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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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明知有前項侵害證明標章權之虞，販賣或意圖販賣⽽製造、持有、陳列附有相同或近似於他⼈註冊證明
標章標識之標籤、包裝容器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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